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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加强弱势救助项目管理，有效利用资金，监督和控制费用支出，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2．项目支出原则

对遭受突发灾难、失去劳动能力、患重大疾病、低收入等弱势人群，通过现金捐助、物

资捐助、学习培训、产业扶持等方式提高其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项目资助对象

a) 曾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却未受应有关注的弱势群体；

b) 遭受突发灾难事件、重大疾病的特困家庭、个人；

c) 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状况落后的学龄青年儿童；

d) 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经济落后区域的弱势群体；

e) 基金会理事会决定捐助的其他弱势群体；

4．项目资助方式和标准

4.1 现金捐助

4.1.1 适合救助人群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孤儿，家庭困难的学龄青年儿童，

重疾患者，因工伤或其他原因突失经济主力人员的家庭等；

4.1.2 捐助标准：

——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包括曾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却未受应有关注的弱势群

体：按年捐助，每人每年捐助标准为：1000 元-5000 元。

——无劳动能力的孤儿，按年捐助直至 18 岁，每人每年捐助标准为：1000 元-2000 元。



——家庭困难的学龄青年儿童：按学期捐助直至毕业成年。每人每年捐助标准为：1000

元-5000 元。

——重疾患者：根据医生诊断书，捐助一次性慰问金。慰问金标准为 5000 元—20000

元。

——因工伤或其他原因突失经济主力人员的家庭：根据法定伤亡报告及家庭经济情况，

捐助一次性慰问金。慰问金标准为 10000 元-100000 元。

4.2 物资捐助；

4.2.1 适合救助人群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残疾人、孤儿，家庭困难的学龄青年儿童，

经济落后区域的群众等；

4.2.2 捐助标准：按照受助人数准备捐助物资。

4.3 学习培训

4.3.1 适合救助人群为：因经济结构性调整而待业人群，经济落后区域的群众；

4.3.2 捐助标准：参照当地职校、技校、培训学校的收费标准。

4.3.3 联合当地职校、技校、培训学校等资源为其提供符合市场人力资源需求的学习培

训。

4.3 产业扶持

4.3.1 适合救助人群为：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地区等经济落后区域的

弱势群体；

4.3.2 捐助标准：参照当地产业发展投资成本。每年捐助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超过 50

万元须报理事会审批。



5．资助申请

相关申请待项目审核小组审核通过后，通知本人或所属团体。具体申请方式参照《中兴

通讯公益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办法》。

6. 附则

本细则由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及修订。

修订记录

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弱势救助项目实施细则 2013年 1月首次发布，2018年 2月第一次修订。

修改前

文件编号
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部门 修订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无

1.删除通讯行业限制；

2.修订现金捐助标准；

3.修订申请参照文件；

公益

基金会
张红、刘帅 谢怡 熊辉


